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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届会议

第二委员会

议程项目 56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阿勘丑不丹、玻希l摊iIF..博茨部队布隆迪、

中非共和国、乍得、老挝人民民主共

和国、莱索托、马垃维‘马里、蒙古、尼泊

尔、尼日尔、卢旺达、斯威士兰、乌

干达、上沃尔特、赞比亚市正J赳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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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有利于发展中内陆医i 家的具体行动，特别是那些载于联合国贸易和发

展会议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九日第 63( 工口)号，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一日第 98

(工V) 号和第 123 (V )号决议中的措施，

铭记着大会及其有关机构与专门机构通过的其他强调有利于发展中内陆国

家的特别紧急措施的各项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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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由于远离海港、 i司世界市场隔绝，在加上国际运输服务方面困难重

重、费用庞大，使某J漠中内陆国家龄乏迸出海洋便利的问题更形严重，对它们

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是一个主要和长期的障碍，

回顾其关于发展中内陆国家行使其自由进出海洋权利和过境自由权利的大

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31/"1 57 号、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乙/

191号、一九七八年宁二月二丁日第33/150 号决议以及联合国其他有关决议

的规定，

1 .重申发展中内陆国家享有自由进出海洋的权利和边境自由的权利;

2. 请所有国家、 国际组织及金融机构紧急执行载于联合国失

易和发展会议第 63( 工工工)号 第 98( 工 v) 号 第 123 (v )号决议以及联合

国所通过的其他有关决议中各项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的具

体行动;

3. 遗憾地注意到迄今提供的提助远低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需要;

4. 敦促所有捐助国和有关国际组织以赠款或优惠贷款方式对发展中内陆

国家提供适当的财政援助和支援，以建造、改善和维修它们在运输和过境方面

的基层结构和设施;

5. 雯笠开发计划暑理事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和秩合国系统内其他

有关机构对发展中内陆国家所进行的工作和提供的我助，并妥求向这些国家提
供更多的资玩，以满足它们的需要;

6.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系统内各金融机构采取适当和有效措施，

在它们的权限内提供更多的资源，去满足发展中内陆国家的特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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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请新国际发展战略筹备委员会在拟定弟三个发展十年的战略时充分考

虑到发展中内陆国家的特殊问题;

8. 进一步请国际社会在财政上援助有关的发展中过境和内陆国家建造通

海的其他路径;

9 .建议与各区域委员会合作在区域和次区域两级上就进行必要的研究和

执行各项特别播施与行动方案加紧活动，包括在"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和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下所进行的活动.


